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103學年度「分享你知道的好人好事」寫作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活動宗旨：有鑒於道德是為人處事最根本的基礎，且應從小由生活、語言、行為養成，故辦理本活動以推廣社會善良風俗，增進學生思辨與實踐能力。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五、六年級在學學生。
三、報名方式：以班級為單位報名(不接受個人報名)，於報名時間內填寫參賽報名表（附件一）經導師核章後，送交學務處生教組。
聯絡人：生教組李老師，電話：23917402轉822 
四、報名時間︰自即日起至103年10月22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止。(報名表紙本需於報名時間內送達，逾時不候)
五、初賽：於103年10月28日（星期二）於本校圖書室舉行，每班至多推派2名代表參加，經評選第一名須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複賽。
六、複賽：
（一）時間日期：103年11月22日上午9時至11時。
（二）比賽地點：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小（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38號）
（三）報到時間：比賽當日上午8時30分至8時50分報到。
（四）複賽成績公告：於103年11月28日公告於新湖國小網站。
七、比賽相關規定及評分標準
（一）競賽題目以品德教育為主，題目不事先公開。
（二）競賽規定
1.使用學校所發稿紙寫作，否則視為無效。
2.題目現場公布，除不得用詩歌韻文寫作外，文言、語體不加限制，須詳加標點符號；但不得使用鉛筆或紅色筆書寫。
3.賽後作品統一由承辦單位保存不發還參賽者。
（三）競賽評分標準（以總分決勝）
[bookmark: _GoBack]1.內容與結構（文章大意、段落要旨）：占百分之五十。 
2.邏輯與修辭（層次安排、表達技巧）：占百分之四十。 
3.書法與標點（版面美觀、字體工整）：占百分之十。
（四）競賽員注意事項
1.時間以90分鐘為限（超過10分鐘未入場者，以棄權論）。
2.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（限藍、黑色）。
3.題卷上不可書寫姓名、班級。
4.題紙、題卷均不得攜帶出場。
5.可攜帶辭典、字典及一字多音審定本。
6.競賽員進入競賽場地時禁止攜帶手機或擴音設備，若因手機鈴聲響或擴音設備音效影響比賽進行，扣總平均成績5分。
（五）其他注意事項
1.請在文章內容表達日常生活體驗到、看到的良行美德為主體，使用正楷字體。
2.獲獎作品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九、獎項及獎勵
	獎      項
	名      額
	獎      勵

	第一名
	1人
	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

	第二名
	1人
	獎品一份及獎狀一紙

	第三至六名
	各名次1人
	獎狀一紙


備註：各名次經評審會議決議，得不足額錄取。
十、經費來源：由校內學生活動相關經費支應。
十一、本計畫陳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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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一）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
103學年度「分享你知道的好人好事」寫作比賽報名表

	班級：      年      班

	參賽選手
（每班至多2位）
	座 號
	姓    名

	
	
	

	
	
	

	導師簽名
	



說明：
一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五年級至六年級在學學生。
二、報名方式：以班級為單位報名(不接受個人報名)，於報名時間內填寫參賽報名表，經導師核章後，送交學務處生教組。
三、聯絡人：學務處生教組李老師，電話：23917402轉822
四、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03年10月22日（星期三）中午12時止。(報名表紙本需於報名時間內送達，逾時不候)。

